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訴字第4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呈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慕宇峰律師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

29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

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呈宇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

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起訴書之記

載（如附件），並更正、增列如下：

　㈠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之「貿然右轉」應更正為「貿然自外線

車道變換至中側車道並右轉」；第11至12行之「於肇事後未

停留在事故現場或確認翁勝揚傷勢」應更正為「見狀而知悉

交通事故發生，已預見翁勝揚可能因此致傷，竟未採取救

護、報警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經其同意，且未留下連絡方

式，而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而逃逸

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㈡證據名稱增列「被告王呈宇於審理中之自白」。

二、被告前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110年度1

10年度審交簡字第8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6月、2月，

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於民國111年3月30日易科罰金執

行完畢乙節，業據檢察官主張此構成累犯之事實（見本院卷

第7至8、77、186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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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可稽，被告未爭執記載內容之真實性（見本院卷第75、

184頁），得憑以論斷被告構成累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3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依司

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檢察官就被告應依累犯規

定加重其刑之事項已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

8、77、186頁），及被告前因犯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

應產生警惕作用，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卻故意再犯與前罪罪質相同之本案之罪，足見被告有

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效，對於刑罰之反應力

顯然薄弱等一切情節，認有必要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

加重其刑。又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即使法院論以累犯，無

論有無加重其刑，判決主文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三、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8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

被告駕車時未讓直行車先行，貿然自外線車道變換至中側車

道並右轉，與自右後方騎車駛至之告訴人翁勝揚發生碰撞，

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其傷害乙節，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行車紀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稽（見臺灣苗

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398號卷第69、101至107

頁），顯見被告未遵守交通規則，而有過失甚明，自無從依

刑法第185條之4第2項前段減輕或免除其刑。

四、刑法第59條之得酌量減輕其刑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等情，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

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犯罪之動

機、犯罪之手段或犯罪後之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

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95年度

台上字第13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於審理中與告訴

人成立調解（詳下述），願負賠償責任，惟依本案犯罪情狀

以觀，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未採取救護、報警或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他必要措施，亦未經告訴人同意，且未留下連絡方式，逕自

駕車逃逸，實難認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是辯護人為

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云云（見本院卷第82頁），

尚無所據。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交通事故發生後罔顧

傷者即告訴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逕行駕車逃逸，所為實屬

非是，兼衡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告訴人所受傷

勢，及坦承犯行、於審理中與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48,4

50元（117年11月19日給付）成立調解之態度，有本院113年

司原刑移調字第12號調解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5

頁），暨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前職樹枝修剪、月薪約

5萬多元、尚有子女需照顧扶養之生活狀況，與告訴人之意

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76、165、184至185頁），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自送達之日起20日內，得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姜永浩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魏正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

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

日期為準。　　　　　　　　　　　　　　　　　　　　　　　

　　　　　　　　　　　　　　　 書記官　葉靜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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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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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人  慕宇峰律師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29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呈宇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並更正、增列如下：
　㈠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之「貿然右轉」應更正為「貿然自外線車道變換至中側車道並右轉」；第11至12行之「於肇事後未停留在事故現場或確認翁勝揚傷勢」應更正為「見狀而知悉交通事故發生，已預見翁勝揚可能因此致傷，竟未採取救護、報警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經其同意，且未留下連絡方式，而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而逃逸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㈡證據名稱增列「被告王呈宇於審理中之自白」。
二、被告前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110年度110年度審交簡字第8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6月、2月，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於民國111年3月3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乙節，業據檢察官主張此構成累犯之事實（見本院卷第7至8、77、186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未爭執記載內容之真實性（見本院卷第75、184頁），得憑以論斷被告構成累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檢察官就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事項已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8、77、186頁），及被告前因犯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卻故意再犯與前罪罪質相同之本案之罪，足見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效，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等一切情節，認有必要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即使法院論以累犯，無論有無加重其刑，判決主文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三、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8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駕車時未讓直行車先行，貿然自外線車道變換至中側車道並右轉，與自右後方騎車駛至之告訴人翁勝揚發生碰撞，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其傷害乙節，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行車紀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稽（見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398號卷第69、101至107頁），顯見被告未遵守交通規則，而有過失甚明，自無從依刑法第185條之4第2項前段減輕或免除其刑。
四、刑法第59條之得酌量減輕其刑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情，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或犯罪後之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3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於審理中與告訴人成立調解（詳下述），願負賠償責任，惟依本案犯罪情狀以觀，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未採取救護、報警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經告訴人同意，且未留下連絡方式，逕自駕車逃逸，實難認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是辯護人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云云（見本院卷第82頁），尚無所據。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交通事故發生後罔顧傷者即告訴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逕行駕車逃逸，所為實屬非是，兼衡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及坦承犯行、於審理中與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48,450元（117年11月19日給付）成立調解之態度，有本院113年司原刑移調字第12號調解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5頁），暨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前職樹枝修剪、月薪約5萬多元、尚有子女需照顧扶養之生活狀況，與告訴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76、165、184至18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自送達之日起20日內，得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姜永浩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魏正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葉靜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訴字第4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呈宇



指定辯護人  慕宇峰律師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
29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
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呈宇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
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起訴書之記
    載（如附件），並更正、增列如下：
　㈠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之「貿然右轉」應更正為「貿然自外線車
    道變換至中側車道並右轉」；第11至12行之「於肇事後未停
    留在事故現場或確認翁勝揚傷勢」應更正為「見狀而知悉交
    通事故發生，已預見翁勝揚可能因此致傷，竟未採取救護、
    報警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經其同意，且未留下連絡方式，
    而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而逃逸仍不
    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㈡證據名稱增列「被告王呈宇於審理中之自白」。
二、被告前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110年度1
    10年度審交簡字第8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6月、2月，
    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於民國111年3月30日易科罰金執
    行完畢乙節，業據檢察官主張此構成累犯之事實（見本院卷
    第7至8、77、186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稽，被告未爭執記載內容之真實性（見本院卷第75、
    184頁），得憑以論斷被告構成累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3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依司
    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檢察官就被告應依累犯規
    定加重其刑之事項已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
    8、77、186頁），及被告前因犯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
    應產生警惕作用，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卻故意再犯與前罪罪質相同之本案之罪，足見被告有
    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效，對於刑罰之反應力
    顯然薄弱等一切情節，認有必要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
    加重其刑。又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即使法院論以累犯，無
    論有無加重其刑，判決主文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三、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8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
    被告駕車時未讓直行車先行，貿然自外線車道變換至中側車
    道並右轉，與自右後方騎車駛至之告訴人翁勝揚發生碰撞，
    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其傷害乙節，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行車紀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稽（見臺灣苗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398號卷第69、101至107頁），
    顯見被告未遵守交通規則，而有過失甚明，自無從依刑法第
    185條之4第2項前段減輕或免除其刑。
四、刑法第59條之得酌量減輕其刑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等情，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
    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犯罪之動機
    、犯罪之手段或犯罪後之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
    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13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於審理中與告訴人
    成立調解（詳下述），願負賠償責任，惟依本案犯罪情狀以
    觀，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未採取救護、報警或其他
    必要措施，亦未經告訴人同意，且未留下連絡方式，逕自駕
    車逃逸，實難認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同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是辯護人為被
    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云云（見本院卷第82頁），尚
    無所據。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交通事故發生後罔顧
    傷者即告訴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逕行駕車逃逸，所為實屬
    非是，兼衡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告訴人所受傷
    勢，及坦承犯行、於審理中與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48,4
    50元（117年11月19日給付）成立調解之態度，有本院113年
    司原刑移調字第12號調解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5頁）
    ，暨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前職樹枝修剪、月薪約5萬
    多元、尚有子女需照顧扶養之生活狀況，與告訴人之意見等
    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76、165、184至185頁），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自送達之日起20日內，得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姜永浩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魏正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葉靜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訴字第4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呈宇



指定辯護人  慕宇峰律師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29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王呈宇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並更正、增列如下：
　㈠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之「貿然右轉」應更正為「貿然自外線車道變換至中側車道並右轉」；第11至12行之「於肇事後未停留在事故現場或確認翁勝揚傷勢」應更正為「見狀而知悉交通事故發生，已預見翁勝揚可能因此致傷，竟未採取救護、報警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經其同意，且未留下連絡方式，而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而逃逸仍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㈡證據名稱增列「被告王呈宇於審理中之自白」。
二、被告前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以110年度110年度審交簡字第8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6月、2月，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於民國111年3月3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乙節，業據檢察官主張此構成累犯之事實（見本院卷第7至8、77、186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未爭執記載內容之真實性（見本院卷第75、184頁），得憑以論斷被告構成累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檢察官就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事項已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8、77、186頁），及被告前因犯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卻故意再犯與前罪罪質相同之本案之罪，足見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效，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等一切情節，認有必要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即使法院論以累犯，無論有無加重其刑，判決主文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三、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18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駕車時未讓直行車先行，貿然自外線車道變換至中側車道並右轉，與自右後方騎車駛至之告訴人翁勝揚發生碰撞，而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其傷害乙節，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行車紀錄器及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稽（見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398號卷第69、101至107頁），顯見被告未遵守交通規則，而有過失甚明，自無從依刑法第185條之4第2項前段減輕或免除其刑。
四、刑法第59條之得酌量減輕其刑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情，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或犯罪後之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31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固於審理中與告訴人成立調解（詳下述），願負賠償責任，惟依本案犯罪情狀以觀，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未採取救護、報警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經告訴人同意，且未留下連絡方式，逕自駕車逃逸，實難認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是辯護人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云云（見本院卷第82頁），尚無所據。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交通事故發生後罔顧傷者即告訴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逕行駕車逃逸，所為實屬非是，兼衡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及坦承犯行、於審理中與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48,450元（117年11月19日給付）成立調解之態度，有本院113年司原刑移調字第12號調解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5頁），暨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前職樹枝修剪、月薪約5萬多元、尚有子女需照顧扶養之生活狀況，與告訴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76、165、184至18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自送達之日起20日內，得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姜永浩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智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魏正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葉靜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